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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 

案號：109 購申 14039號 

申訴廠商：○○營造有限公司 

招標機關：新北市政府○○處 

上開申訴廠商就「新北市中正橋派出所及青年住宅接續工程

案」採購事件，不服招標機關 109 年 9 月 2 日○○○○字第

1093219184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下

稱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案經本府申訴會 109年 12月 1 日第 103

次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緣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下稱洽辦機關）依政府採購法（下

稱本法）第 40條規定，洽請招標機關於 109年 8月 12 日代辦「新

北市中正橋派出所及青年住宅接續工程案」採購案（下稱系爭採

購案），因系爭採購案為「新北市中正橋派出所及青年住宅工程案」

（下稱原工程）之接續工程，申訴廠商主張原工程之繼受廠商，

主張系爭採購案已違反政府採購法及契約約定，遂向招標機關提

出異議，招標機關以 109 年 9 月 2 日○○○○字第 1093219184號

函復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廠商仍不服該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廠商

遂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茲摘錄

雙方申訴及陳述意見要旨如次：  

壹、申訴廠商申訴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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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求： 

（一）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 

（二）新北市採購處即刻停止「新北市中正橋派出所及

青年社會住宅接續工程」公開招標公告。 

（三）若有廠商已得標，則停止開標審標作業。 

二、事實 

（一）緣原工程係洽辦機關依本法第 40條規定，洽由招

標機關代辦之採購，於 106 年 10月間，由啟○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啟○公司）、益○水電有限

公司（下稱益○公司）及勇○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勇○公司）組成之團隊得標，並約定由啟○公

司作為代表廠商，先予敘明。 

（二）嗣 108 年 9 月，啟○公司、益○公司發生財務困

難，無力繼續履約，洽辦機關爰於同年 10 月同

意勇○公司依共同投標辦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

另覓廠商繼受啟○公司及益○公司未完成之部

分。其後，洽辦機關陸續於 108 年 11 月 26 日、

同年 12 月 10 日及同年 12月 24日召開會議評估

繼受廠商之資格，並於 12 月 24日即第 3 次評估

會議，決議由申訴廠商、太○科技有限公司（下

稱太○公司）繼受啟○營造及益○水電未完成之

部分（申訴廠商於同年月 21 日始收受會議紀

錄）。洽辦機關於 109 年 1 月 9 日發函同意申訴

廠商、太○公司繼受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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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惟查，洽辦機關雖同意由申訴廠商、太○公司繼

受，然前開 109年 1 月 9 日函文及第 3次評估會

議會議紀錄，與其先前之承諾，有諸多不同處（請

詳見後述）。爰洽辦機關雖於 109年 2 月 25日發

函要求申訴廠商、太○公司及勇○公司於補充契

約書用印（申訴廠商於翌日 26日收受），申訴廠

商於上開疑義釐清前，仍不敢輕率為之，故多次

發函與洽辦機關協商溝通。詎料，洽辦機關不僅

對申訴廠商之意見置之不理，於 109 年 4 月 20

日發函取消申訴廠商等之繼受資格外（申訴廠商

於 22 日收受），更於 109 年 4 月 29 日發函終止

契約，旋洽請招標機關辦理系爭採購案公開招標

事宜。。 

（四）招標機關於 109年 8月 12日為系爭採購案辦理第

一次公開招標（嗣於同年 9月 17更正） ，系爭

採購案之預算及預計工期，遠遠優於繼受條件，

種種事蹟，均難使申訴廠商甘服，申訴廠商爰於

109 年 8 月 17 日對上開招標公告提出異議（招標

機關於同年月 18日收受）；其後，申訴廠商於 109

年 9 月 4 日收受招標機關之異議結果，不服異議

結果，於 109 年 9 月 16 日再向鈞會提出申訴（鈞

會於同年月 18日收受）。是本件異議及申訴均於

法定期間內提出 

三、理由 

（一）原工程之補充契約書有諸多疑義，申訴廠商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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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期與洽辦機關共同釐清內容： 

1、 108 年 12 月 24 日之第 3 次評估會議時，雖提到

申訴廠商應全數繼受啟○營造之權利義務，然洽

辦機關亦同意核給「準備期」及「復原期」；足

證洽辦機關局亦知曉，申訴廠商除施作未完成之

部分外，亦須將啟○營造所餘之材料、或與協力

廠商間之糾紛，一一處理。 

2、 然而，申訴廠商實際進場後，發現現場狀況非如

當初評估會議所述，可於 60 日準備期及復原期

處理完畢，有更多疑義，如洽辦機關與啟○公司

之計價尚未達成合意、監造單位至今未曾就 BIM

圖說釋疑、啟○公司之縮時影像檔佚失、啟○公

司先前之查驗缺失改善問題、啟○公司已施作部

分欠缺出廠證明及試驗報告，影響未來使用執照

之請領，申訴廠商與洽辦機關尚未達成處理共

識。 

3、 是以，原工程現場狀況，遠比評估會議當時所

述者嚴峻；爰申訴廠商進場後，發現相關疑義

時，即立時通知洽辦機關，研議磋商對策，希

望待雙方取得共識後，再行簽約用印，避免後

續尚需展延工期、或辦理契約變更。然而，洽

辦機關一味要求申訴廠商等儘速於補充契約

書上用印，對於申訴廠商提出之疑問，僅泛泛

稱申訴廠商應無條件繼受啟○公司之一切權

利義務，申訴廠商實難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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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申訴廠商多次與洽辦機關溝通時，洽辦機關

亦再行提供空白補充契約書，最後一次係於

109 年 3 月 17 日以電子檔方式提供，而申訴廠

商收受上開補充協議書後，當日旋以○○字第

1090317001 號函，檢送用印後之契約予新北市

○○局。再查，洽辦機關於 109 年 4 月 20 日

突襲取消申訴廠商之繼受資格時，係以「未於

109 年 3 月 13 日前完成簽約程序」作為理由；

承上說明，申訴廠商於同年月 17 日始收受最

後一版之補充契約書，顯見雙方認知上頗有誤

會。 

5、 此外，由 109 年 3 月 18 日第 119 次工務會議

紀錄可知，此際專案管理單位仍令申訴廠商照

常施工、洽辦機關亦僅提醒申訴廠商簽約後應

儘速繳納履約保證金，益證新北市○○局並無

取消繼受資格之真意。 

6、 併予敘明者，就招標機關主張其未參與 109 年 3

月 18 日日第 119 次工務會議，且申訴廠商提出

之該次會議紀錄與其收受者疑有不符乙節，洽辦

機關以申訴廠商未於 109 年 3 月 13 日前用印而

取消繼受資格；然而，109 年 3 月 18 日第 119

次工務會議仍照常舉行、並未取消，與常理不

符，可見洽辦機關應無取消繼受之真意，且自

109 年 3 月 10 日第 118 次工務會議會議紀錄可

知，第 119次工務會議係特為新北市○○局而改

期，洽辦機關於第 1 次申訴預審會議稱其並未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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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次會議，顯為可議。且由其他次會議紀錄反

面推知，簽到表雖無洽辦機關代表之簽名，然會

議紀錄仍記載「（四）○○局：…」之發言（以

第 118 次會議紀錄為例），在在足證洽辦機關辯

稱「未於簽到表簽名」等同「未出席會議」、「未

表示意見」云云，欠缺根據。 

7、 遑論，洽辦機關於 109 年 1月 9日同意申訴廠商

繼受後，遲至同年 2 月 25 日發函始提供契約、

並要求申訴廠商用印，而申訴廠商陸續於同年 3

月 2 日、3 月 13日發函請洽辦機關釋疑條文時，

往來不過二週；詎料，洽辦機關取消資格之時

點，係相隔一個月後的 4 月 20 日，由上顯見新

北市○○局之行為顯有拖延之嫌，如將未及用印

之全數不利益，轉由申訴廠商承擔，自非妥適。 

8、 綜上，契約核心在於當事人合意，申訴廠商更多

次懇請洽辦機關暫緩用印程序；洽辦機關於協商

往來中，片面取消申訴廠商之繼受資格，顯缺乏

理由。 

（二）洽辦機關突襲取消申訴廠商之繼受資格，顯屬權利

濫用於法不合： 

1、 洽辦機關曾核給申訴廠商 60 天復原期及準備

期，惟因工地現場狀況遠較繼受會議所稱者嚴

峻，從而，申訴廠商方再多次函請洽辦機關重新

磋商工期。 

2、 且由下列事證益證，申訴廠商確有繼受本工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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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洽辦機關辯稱申訴廠商無願履行繼受義務

云云，並非事實： 

（1）申訴廠商於 109 年 2 月 6 日以○○字第

1090206-1 號函核算應繳交之履約保證

金予洽辦機關；惟洽辦機關不予回應計

算結果是否正確。 

（2）申訴廠商於 109 年 2 月 12 日以○○字第

1090212001 號函檢送本工程人員資歷及

相關證照提請洽辦機關備查。 

（3）申訴廠商於 109 年 2 月 17 日分別以○○

字第 1090217001 號、第 1090217002 號、

第 1090217003 號函檢送施工計畫書、準

備期間作業計畫及材料送審總表等提請

備查；同日，亦再次發函請洽辦機關核

示申訴廠商先前計算之履約保證金數額

是否正確。 

（4）申訴廠商於 109 年 2 月 18 日以○○字第

1090218001 號函向監造單位回復繼受處

理進度，包含消毒、整理材料、設置圍

籬及告示牌、商洽保全人員，以及施工

架改善等。 

（5）嗣因申訴廠商與洽辦機關對原工程補充

契約書之內容認知不符，爰多次往來協

商，懇請暫緩簽約，惟均未獲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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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補充契約書之內容，申訴廠商與洽辦

機關雖尚未取得共識，惟申訴廠商仍秉

持誠信，於 109年 3 月 20日以再次依約

檢送工地相關人員登錄表及相關證照證

明，及回覆補充事項表之處理進度予監

造單位、專管單位及洽辦機關。 

（7）其後，申訴廠商亦於 109 年 3 月 27 日以

○○字第1090327001號函檢送預定施工

進度總表及網圖提請洽辦機關備查。 

（8）是以，洽辦機關雖置之不理申訴廠商提

出之契約疑義，申訴廠商仍依補充契約

書所載事項提送各項計畫、報請監造單

位及洽辦機關審查，並於 109 年 4 月 1

日、同年月 10 日、同年月 17 日陸續發

函向洽辦機關詢問簽約進度。詎料，洽

辦機關突襲於 109年 4月 20日發函表示

業取消申訴廠商之繼受資格，實使申訴

廠商措手不及。綜上，申訴廠商秉持如

質完工之精神繼受本契約，惟洽辦機關

一味令申訴廠商儘速簽約，置工期等契

約要素於不顧，申訴廠商實難認同。 

（三）洽辦機關違法取消申訴廠商之繼受資格，其後所為之

終止亦未合法送達，原契約繼續存在： 

1、 依啟○公司出具之權利讓渡聲明，其同意將本

工程所擁有之權利義務，讓與勇○公司另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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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受廠商；準此，新北市○○局於 109 年 1月

9 日同意申訴廠商繼受原工程後，後續片面於

109 年 4 月 20 日取消繼受資格，即無契約及法

律根據，申訴廠商依舊為本工程契約之當事

人。 

2、 書面意思表示以通知到達相對人時，發生效

力，民法第 95 條可資參照。是以，申訴廠商

既已繼受本工程，洽辦機關之書面終止意思表

示自以到達申訴廠商時，始生效力。惟洽辦機

關之終止函文僅通知啟○公司、益○公司及勇

○公司，未送達申訴廠商，顯見原工程未合法

終止，契約繼續存在。 

3、 綜上，由於洽辦機關終止契約不合法，原契約

繼續存在。懇請鈞會令招標機關停止招標。 

（四）行政處分之作成，應以他行政處分之合法存在為基礎

時，如為基礎之前處分違法，則後處分之合法性即

受影響。故招標機關基於違法招標程序所為之決

標，自有重大瑕疵，招標之違法不因後續決標而治

癒： 

1、 學理上有謂「違法性承繼理論」，係以行政處

分之作成，應以他行政處分之合法存在為基礎

時，如為基礎之前處分違法，則後處分之合法

性即受影響。 

2、 就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3647

號判決揭示（遞經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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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9 號判決予以維持）：「按行政處分一經

作成，即具有限制處分機關廢棄權限之效力，

原不待處分之確定，此乃行政處分之存績力，

是處分機關於行政處分作成後，原則上不能任

意否定行政處分的效力。又對既有之行政處

分，其拘束力於該處分生效時即已發生，其他

行政機關及法院在處理其他案件時，原則上只

能視該行政處分為既成事實，納為自身判決之

基礎構成要件事實，即所謂行政處分之構成要

件效力是也。而法律雖規定行政法院有權對行

政處分為適法性審查，惟此亦僅限於作為審查

對象之行政處分，是倘於對行政處分提起撤銷

訴訟之程序中，其先決問題涉及另一行政處分

是否合法時，因該另一行政處分未經依法定程

序予以撤銷，則行政法院基於上述構成要件效

力，仍不能否定該處分之效力；僅例外於先行

處分與後行處分屬於一個連貫性之手續，且均

以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為其目的，即先行處分

僅屬後行處分之準備行為時，先行處分之違法

性為後行處分所承繼，在後行處分之撤銷訴訟

上，法院得以先行處分之違法，進而否認其效

力，不引為後行處分之裁判依據，此即學說上

所稱之「違法性承繼」（參見林錫堯先生 88年

8 月增修版行政法要義第 266、267 頁）。」。 

3、 上開見解亦備受最高行政法院肯認，倘前階段

之前處分係屬違法，則後階段之原處分亦承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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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處分之瑕疵，亦同屬違法。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判字第 509 號判決、103 年判字第 453 號判

決可資參照。 

4、 本件招標機關於 109 年 8 月 12 日為第一次招

標公告，經申訴廠商依法異議、申訴後，正於  

鈞會審議中；被告明知系爭招標公告之合法性

尚有爭議，基於公平合理原則、誠信原則，即

不得援引系爭招標公告辦理審標、決標作業。

另基於前揭「違法性承繼理論」，倘前階段之

前處分係屬違法，則後階段之原處分亦承繼前

處分之瑕疵，亦同屬違法；系爭招標公告合法

性既非無疑，依此所為之決標公告，自難謂於

法無違。 

5、 復按，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3647號判決意旨，違法處分未經合法撤銷，仍

有存續力及構成要件效力，在在影響後續行政

機關所為之其他處分。申訴廠商業對招標機關

109年 8月 12日所為之招標公告提起異議及本

件申訴，請求撤銷系爭招標公告、停止招標程

序，後續自將對決標公告提起行政救濟。從

而，縱經決標，本件仍無權利保護必要性欠缺

之情形，謹請  鈞會審酌上開司法實務見解、

及學理上「違法性承繼理論」，續行本件申訴，

以維廠商權益。 

6、 併予敘明者，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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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條第 2項規定，一般行政處分自公告日

或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最後登載日起發生效

力。鈞會 109年 11 月 9 日諭知本案已經決標，

申訴廠商同日向洽辦機關系爭採購案承辦人

致電詢問後，系爭採購案雖經決標，但尚未對

外公告；從而，決標公告之處分尚未生效、救

濟期間亦尚未開始起計，申訴廠商於招標機關

對外發出決標公告時，自將一併提起異議、申

訴。 

貳、招標機關陳述要旨 

一、事實 

（一）原工程係洽辦機關依本法第 40 條規定洽請招標機關

代辦之採購，由啟○公司、益○公司及勇○公司以

共同投標方式參與原工程投標，得標後啟○公司及

益○公司因有共同投標辦法第 10條第 1項 6款前段

規定及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第 5 點之情形，勇○公

司雖依該辦法同條項款後段之規定覓得申訴廠商及

太○公司繼受，惟因故遭取消，且原工程經洽辦機

關認屬契約第 20條第 1款第 5目所約定「因可歸責

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且情節重大者」

之情形，洽辦機關已於 109 年 4 月 29 日以書面通知

原工程共同投標廠商終止契約在案。 

（二）申訴廠商對於系爭採購案主張其為原工程之繼受廠

商云云，其主張非真。查洽辦機關業已解除申訴廠

商之繼受資格，此乃係因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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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基於下列事由，其主張為無理由： 

1、因啟○公司於 108 年 9 月 25 日發生公司財務跳

票情形，本案工程進度開始持續落後，啟○公

司乃於 108年 10月 8 日出據書面拋棄聲明「由

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另覓之廠商繼受…其洽

詢繼受廠商，以 1 個月為限。」，洽辦機關並於

同日召開工作會議同意由原工程共同投標廠商

勇○工程依據共同投標協議書之規定，另覓簽

認繼受廠商辦理繼受。 

2、洽辦機關於 108年 12月 24日召開繼受廠商第 3

次評估會議紀錄第 3 頁記載「一（一）…繼受

廠商亦應繳交本工繼受金額 10%之履約保證

金」、「三、有關本工程繼受之一切權利義務，

申訴廠商及太○科技等繼受廠商會上表示已充

分了解並同意放棄一切先訴抗辯權，後續倘完

成繼受將無條件概括承受原契約承商啟○營造

之一切權利義務。」、「五、有關上開事宜，倘世

仁營造及太○科技等繼受廠商有相關疑義，請

於通知會議結論次日起 7 日內（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相關書面意見，逾期視為無意見。」

惟查申訴廠商至 109年 2月前皆對 108年 12月

24 日會議紀錄未提出相關意見，故意思表示勇

○公司、申訴廠商、太○公司對 108 年 12 月 24

日會議結論無意見，後續渠等亦須依誠信原則

履行其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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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洽辦機關於 109 年 1 月 9 日同意繼受資格並於

109 年 2 月 26 日新北城企業字第 1090319944

號函通知繼受廠商簽訂「補充契約書」，載明「於

發文次日起 7 日內提送至本局辦理簽約事宜，

倘未於期限內辦理，視同為自願拋棄繼受資

格，後續將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惟申訴

廠商未於所定期限內完成，且以 109 年 3 月 2

日○○字第 1090302002 號函主張「恐無法於文

定期限內簽約，請貴局通融並協助排除。」。 

4、洽辦機關與繼受廠商另於 109年 3月 3日召開繼

受簽訂補充契約工作會議，該次會議結論載明

「三、倘申訴廠商與相關協力廠商仍無法達成

共識，本局將於 109 年 3 月 13日前決策辦理解

除繼受及重新招標作業。」並於上開會議中聲

明，如申訴廠商未能同意完成簽署繼受補充契

約書，將解除其繼受資格。 

5、另依 109 年 3 月 10 日第 118 次工務會議紀錄，

洽辦機關於會議中再度聲明「爰此請貴公司於

109 年 3 月 13 日前製作補充契約書正本 2 份、

副本 10份並用印提送至本局辦理簽約事宜（已

於 109年 3月 10日第 118次工務會議及電話通

知在案），倘未於期限內辦理，本局自次日起取

消貴公司繼受資格，後續將依採購法相關規定

辦理。」。 

6、至於申訴廠商所提出申證 5「新北市中正橋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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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青年社會住宅工程」第 119 次工務會議紀

錄，該文件與洽辦機關收件之內容不符，○○

局收件之會議紀錄如所示，○○局並未派員出

席該次會議，惟申訴廠商檢附之申證 5 會議紀

錄「五、各單位意見：（四）○○局：請繼受廠

商依補充契約書規定於簽約後 7日內（109 年 3

月 20 日前）繳納履約保證金」之內容非洽辦機

關所述，經洽辦機關詢問專案管理單位廖○○

建築師事務所，其回覆表示該內容係其繕校誤

植，應以洽辦機關收文為依據。 

7、申訴廠商藉故拖延，甚至數次來函質疑補充契約

書之內容，而拖延簽約日期，藉以延後工期之

起算日，其行為實有違反誠信。洽辦機關於 109

年 3 月 11 日函知申訴廠商於 109 年 3 月 13 日

前完成簽約之最後限期，否則將解除其繼受資

格，意即解除繼受。洽辦機關已催告申訴廠商、

太○公司、勇○公司限期 109 年 3 月 13 日前完

成簽署補充契約書。 

8、申訴廠商既未於 109 年 3 月 13 日前簽署補充繼

受契約書，復又於同日以○○字第 1090313001

號函：「在洽辦機關未將該承諾詳列於會議記錄

內並加註或修正補充契約前，本公司無法簽

約。」，主張補充契約中存有極大問題云云，顯

示渠無意簽署補充契約書之意同甚明，雖申訴

廠商於 109年 3月 17日提出用印後之補充契約

書，但伊在 109 年 3 月 20 日○○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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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0004 號函又主張「原 109年 3 月 20日需

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因本公司作業疏失致銀行

開立之定存單抬頭有誤…本公司將於下周銀行

工作日修正支票並儘速繳納。」然查後續實未

依承諾繳納任何履約保證金。 

9、因申訴廠商發函質疑補充契約書及原 108 年 12

月 24 日繼受評估會議「無條件概括承受原契約

承商啟○營造之一切權利義務」之條件，其表

明無意履約原工程，此乃申訴廠商違反誠信原

則延誤簽約，故洽辦機關自得主張解除繼受。

後續申訴廠商又以 109 年 4 月 1 日世介字第

1090401-1號函質疑繼受之權利義務內容，故洽

辦機關以 109 年 4 月 14 日○○○○字第

1090621331 號函復繼受廠商。 

10、申訴廠商逾期未回復用印之繼受補充契約書，

且來函一再表明其不同意概括承受原契約之一

切權利義務，故洽辦機關乃以 109 年 4 月 20日

○○○○字第 1090689133 函表明解除繼受。申

訴廠商與洽辦機關未完成繼受契約之簽訂，而

於今主張以繼受廠商身分提出申訴，其主張不

足採信。 

（三）申訴廠商主張依調解委員建議之方案辦理原工程之

繼受云云，其主張不實。查本府申訴會至今並未做

出調解方案，亦未有任何建議辦理工程繼受之紀

錄，其申訴廠商之主張顯非事實。原工程因承攬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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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啟○營造自 108 年 10 月 18 日起遲誤迄今工程進

度已嚴重延宕達 11 個月，考量原工程為本府重要施

政計畫，且具有急迫性及公共利益，確有儘速將未

完成工程部分再辦理重新招標之必要，故洽辦機關

於 109 年 8月 12日另提送「新北市中正橋派出所及

青年社會住宅接續工程」至招標機關辦理公開招

標。查系爭採購案之招標文件規定並無任何違反法

令之處。申訴廠商以 109 年 8 月 17 日發字第

109081701 號函提出異議，惟其並未具體說明招標

機關有何違反本法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之事由，其

異議並無理由，故招標機關以 109 年 9 月 2 日

○○○○字第 1093219184 號函回覆異議處理結

果，重新招標系爭工程自屬允妥。 

（四）查勇○公司就原工程提出採購履約爭議調解（案號：

109 購調 14023號），但其採購履約爭議調解申請書

請求之事項主張「一、依共同投標辦法第 10條及第

11 條規定，同意申請人代表廠商另覓符合資格之廠

商辦理本工程繼受。」更可證明申訴廠商不同意繼

受系爭工程契約，勇○公司認為繼受已取消，進而

請求「另覓符合資格之廠商辦理本工程之繼受」。勇

○公司對於取消繼受資格及簽訂補充契約書一事並

無爭執，且原工程契約經洽辦機關 109 年 4 月 29 日

終止後已不存在，且無再繼受之程序，且本法亦未

規定採購履約爭議為停止重新採購之事由，申訴廠

商請求停止招標程序顯無理由。 

（五）原工程預定完工日為 109年 2 月 13日，因原承攬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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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啟○營造公司跳票並無法繼續履約，而由勇○公

司洽請其他廠商辦理契約繼受。申訴廠商於 108 年

12 月 24 日評估會上表述同意無條件概括繼受原契

約承商啟○營造之一切權利義務，卻於 109 年 3 月

始陸續發函質疑補充契約書內容，在○○局限期 109

年 3 月 13日前仍未完成簽署補充契約書，亦未依承

諾繳納履約保證金，且申訴廠商在本件所提出申訴

補充理由（一）書仍主張對於補充契約書有「諸多

疑義」，足見申訴廠商不同意簽署補充契約書，且需

承擔逾 109年 3月 13日期限未簽署補充契約書及否

決 108 年 12 月 24 日會上經雙方合意繼受之一切權

利義務之責任。 

（六）洽辦機關 109 年 4 月 20日取消繼受資格，故申訴廠

商與洽辦機關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系爭申訴案並

未損及申訴廠商之權益，且本工程為本府重要施政

計畫，具有急迫性及公共利益之前題，而因原承攬

廠商啟○公司自 108 年 9 月 25 日始停工至今，工進

已嚴重延宕 1 年許久而未施工，又因申訴廠商違背

誠信原則不斷延遲簽署補充契約書，致使工程完竣

遙遙無期，實對公共利益造成極大損害，有儘速將

未完成工程部分再辦理接續工程重新招標之必要，

特此說明。 

（七）綜上，本法無明文禁止涉有爭議之採購須暫停採購

（招標）程序，故招標機關辦理重行招標作業並無

違反法令之情事，申訴廠商主張系爭採購案之重行

招標作業已違反本法致損害其權利云云顯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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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貴會查察並駁回其請求。 

判斷理由 

ㄧ、申訴廠商因認招標機關就原工程之接續工程，於 109 年 8 月

12 日另行為系爭採購案之招標公告，有違反政府採購法與採

購契約並侵害其權利，而針對該公告於同年 8 月 17 日以○○

字第 109081701 號函，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嗣經招標機關

以 109年 9月 2日○○○○字第 1093219184號函為駁回其異

議之異議處理結果，並於 109 年 9 月 3 日送達申訴廠商，此

有該函送達證書附卷可稽；申訴廠商復不服該異議處理結

果，爰以 109年 9 月 16 日採購申訴書（本府申訴會於 109 年

9 月 18 日收文，此有機關收文條碼所載日期附卷可考）向本

府申訴會提出申訴，堪認已先後於本法第 75條第 1項第 3款、

第 76 條第 1 項規定之 10 日、15 日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及申

訴。 

二、申訴廠商主張略以：申訴廠商確有繼受之誠意，洽辦機關突

襲取消申訴廠商之繼受資格，顯屬權利濫用於法不合，且其

後所為之終止亦未合法送達，原工程契約繼續存在。準此，

洽辦機關另洽招標機關辦理系爭採購案之公開招標並無理

由，招標機關應停止系爭採購案招標程序。基於「違法性承

繼理論」，系爭招標公告合法性既非無疑，依此所為之決標公

告，自難謂於法無違。故系爭採購案縱經決標，惟前違法處

分未經合法撤銷，仍有存續力及構成要件效力，將影響後續

行政機關所為之其他處分，本件無權利保護必要性欠缺之情

形。 

三、招標機關則以：洽辦機關業於 109 年 4 月 20日取消繼受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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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廠商與洽辦機關間無契約關係存在，系爭採購案未損及

申訴廠商之權益且本法無明文禁止涉有爭議之採購須暫停採

購（招標）程序，故招標機關辦理重行招標作業並無違反法

令之情事，申訴廠商主張系爭採購案之重行招標作業已違反

採購法致損害其權利云云顯無理由。 

四、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參酌申訴廠商及招標機關前開申訴

及陳述意旨，認本件兩造之爭點厥為：招標機關辦理系爭採

購案公開招標，是否合法妥當?茲論述如下 

（一）洽辦機關已於 109 年 4 月 20 日發函通知申訴廠商等 3

家公司取消繼受資格，與申訴廠商之間已無繼受原工

程之補充契約存在： 

1、按「共同投標廠商於投標時應檢附由各成員之負責

人或其代理人共同具名，且經公證或認證之共同投

標協議書，載明下列事項，於得標後列入契約：…

六、成員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共同

履約者，同意將其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由其他成員

另覓之廠商或其他成員繼受。」、「有前條第 1 項第

6 款之情事者，共同投標廠商之其他成員得經機關

同意，共同提出與該成員原資格條件相當之廠商，

共同承擔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機關非有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成員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

致無法繼續共同履約者，同意將其契約之一切權利

義務由其他成員另覓之廠商或其他成員繼受。」共

同投標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11 條及原工

程採購案之共同投標協議書第 5點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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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

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

遲延責任。」、「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

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履約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

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 229 條第 2

項前段、第 254條亦為明定。 

3、經查，本案原工程係由洽辦機關依本法第 40 條規

定洽由招標機關辦理代辦採購案之公開招標，而原

工程採購案嗣由啟○公司、益○公司及勇○公司共

同投標並得標，與洽辦機關簽訂原工程契約，惟因

共同投標廠商之啟○公司及益○公司於 108 年 9 月

25 日發生財務困難及跳票，致工程進度延後，無法

繼續履約等情事，分別以同年 10 月 9 日中正字第

1081009005 號函、同年 10 月 18 日益○字第

108101803 號函通知洽辦機關，表示其等 2 家公司

同意由另一共同投標廠商勇○公司繼受或另覓廠商

繼受，此有勇○公司於本會 109 購申 15036 號採購

申訴案提出之上開 2 份函文可稽。嗣於 108 年 12月

24 日由洽辦機關召開原工程採購案之繼受廠商第 3

次評估會議後，該機關 109 年 1 月 9 日發函通知勇

○公司與有意繼受原工程契約之申訴廠商及太○公

司，其同意由申訴廠商等 3 家公司共同承攬上開契

約，依原工程採購案之投標須知第 2 條第 16 款第 2

目規定，雙方間關於原工程之繼受補充契約即自 109

年 1 月 9 日成立生效，此有申訴廠商提出之洽辦機

關 109 年 1月 9日○○○○字第 1090059061 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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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 26日○○○○字第 1090319944號函文可稽。 

4、又依雙方間已繼受之原工程契約第 22 條第 11 款規

定，申訴廠商等 3 家公司有簽訂繼受補充契約書之

義務（此有上開洽辦機關 109年 2月 26 日函說明四

可稽），惟並未約定申訴廠商等 3家公司應提出補充

契約書之期限為何，就此，洽辦機關先於 109 年 2

月 12 日第 114次專業技術協調會上，通知與會之申

訴廠商等 3 家公司辦理補充契約書用印事宜，後於

109年 2月 26日第一次發函催告申訴廠商等 3家公

司應於該函之發文次日起 7 日內將依上開規定製作

之補充契約書提送至該機關辦理簽約事宜，否則視

同為自願拋棄繼受資格，然申訴廠商於同年 3 月 2

日致函洽辦機關表示其對補充契約約款規定有多項

疑問，需相關單位協助解決，恐無法於上開催告期

限內簽約等語，亦即，申訴廠商向洽辦機關表明其

無法在上開第一次催告期限 109 年 3 月 4 日前，提

出補充契約書，而洽辦機關為此爰於 109 年 3 月 3

日邀集申訴廠商及太○公司，召開原工程「繼受簽

訂補充契約工作會議」；俟 109 年 3 月 11 日，洽辦

機關再次發函催告申訴廠商等 3 家公司應於同年 3

月 13 日前製作補充契約書提送至該機關辦理簽約

事宜，否則該機關將自上開日期之次日（即 109 年

3月 14日）起取消申訴廠商等 3家公司之繼受資格，

而申訴廠商等 3 家公司接獲上開函文後，勇○公司

與太○公司均於 109年 3月 13日完成補充契約之製

作並提送予洽辦機關，唯獨申訴廠商於 1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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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猶發函表示補充契約書存有問題等語，延至同

年 3月 17日始向洽辦機關提出製作完成之補充契約

書，顯已逾越上開洽辦機關 109年 3 月 11日函文催

告所定期限，洽辦機關爰於 109 年 4 月 20 日發函通

知申訴廠商等 3家公司「取消繼受資格」，亦即通知

該等公司解除雙方間之繼受補充契約，以上有洽辦

機關 109年 2月 26日○○○○字第 1090319944號、

109 年 3 月 11 日○○○○字第 1090420828 號、109

年 4 月 20 日○○○○字第 1090689133 號函、申訴

廠商 109年 3月 2日○○字第 1090302002號函、109

年 3 月 3 日原工程繼受簽訂補充契約工作會議記錄

等文書可稽，經核洽辦機關與申訴廠商等 3 家公司

間雖未約定提出補充契約書之期限，惟其已先後於

109 年 2 月 26 日、同年 3 月 11 日 2 度發函催告申

訴廠商等 3 家公司應於函文所示期限內提出補充契

約書，而申訴廠商皆未於該等期限內提出補充契

約，應已合於前揭民法第 229條第 2 項前段、第 254

條規定之要件，洽辦機關因而通知申訴廠商等 3 家

公司解除繼受補充契約，即屬適法。是以，洽辦機

關已通知解除與申訴廠商等 3 家公司間之繼受補充

契約，應堪認定。 

5、申訴廠商主張其於 109 年 3 月 17 日始收受洽辦機

關以電子方式提供之補充契約書，且該機關於 109

年 3月 18日第 119次工務會議上僅提醒申訴廠商應

儘速繳納履約保證金，證明洽辦機關並無取消繼受

資格之真意云云，惟查，洽辦機關於 109 年 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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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催告函文之說明三，已表示「本案循繼受模式辦

理，為利後續雙方簽訂補充契約書，本局遂於 109

年 1 月 14日第 111 次專業技術協調會起，歷次會議

皆提供相關補充契約書內容資料供乙方（即申訴廠

商等 3 家公司）先行參閱並做成會議紀錄，乙方皆

表示無意見，且於 109 年 2月 12日第 114 次專業技

術協調會，本局正式通知乙方辦理補充契約書用印」

等語（此有該機關 109 年 2 月 26 日○○○○字第

1090319944 號函可稽），申訴廠商並未否認洽辦機

關自 109年 1月 14日專業技術協調會起已於歷次會

議提供補充契約書資料予其參閱，亦不否認洽辦機

關於同年 2月 12日專業技術協調會上已正式通知其

補充契約書用印乙節，更於 109 年 3 月 2 日發函洽

辦機關表示補充契約書約款有疑問等語（此有申訴

廠商 109 年 3 月 2 日○○字第 1090302002 號函可

稽），顯見申訴廠商早已閱覽並知悉補充契約書之內

容，且洽辦機關先後於 109年 2月 26 日、同年 3月

11日 2度發函催告申訴廠商依原工程契約製作並提

送補充契約書辦理簽約事宜，表明如申訴廠商不於

催告期限完成所催告事宜，即取消繼受資格等語，

申訴廠商理應早已收受補充契約書稿，又縱如其所

述，其於收受上開函文時尚未取得補充契約書稿，

衡情申訴廠商亦應於催告期限屆至前，向洽辦機關

索取為是，竟坐待時間經過，始逾期提出補充契約

書，明顯於事理有違，是其主張 109 年 3 月 17日始

收受洽辦機關以電子檔方式提供之補充契約云云，

洵非可採；至於申訴廠商提出之 109 年 3 月 18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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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第 119次工程會議紀錄，其上雖記載「○○局：

請繼受廠商依補充契約書規定於簽約後 7 日內（109

年 3 月 20 日前）繳納履約保證金。」，惟依當日會

議紀錄簽到表上並無洽辦機關與會人員之簽名，洽

辦機關亦否認當日有派員前往開會，且經該機關函

詢召開該次會議之原工程專案管理單位即廖○○建

築師事務所之後，該單位亦回覆稱：有關該次會議

紀錄上開記載係「本所依契約相關規定，依權責告

知廠商」，該次會議「貴局因公未派員出席，故無相

關出席意見，該部分係為本所繕校誤植」等語（此

有廖○○建築師事務所 109年 10月 29 日（109）瑋

正函字第 0410 號函之說明二、三內容可稽），可證

洽辦機關未派員出席 109年 3月 18日原工程第 119

次工務會議，並無於會上提出上揭意見之情事，是

以上開會議紀錄難以證明洽辦機關並無取消繼受資

格，即解除繼受補充契約之真意，申訴廠商所為相

反主張，自無可採。 

6、另申訴廠商復主張其確有繼受誠意，洽辦機關突襲

取消繼受資格，顯屬權利濫用云云，惟查，洽辦機

關已於 109 年 2 月 26 日、同年 3 月 11 日 2 度發函

催告申訴廠商製作並提交補充契約書辦理簽約事

宜，在此之前，該機關亦已提供補充契約書資料供

申訴廠商參閱，申訴廠商因而得以針對補充契約書

約款發函向洽辦機關提出質疑，該機關並於 109 年

3 月 11 日第 2 次發函催告前，召開同年 3 月 3日之

會議邀集申訴廠商與會討論該廠商對補充契約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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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業如前述，故堪認洽辦機關於取消繼受資格，

即解除繼受補充契約前，已使申訴廠商知悉補充契

約書之內容，並曾開會希望解決申訴廠商之疑問，

且完成 2 次發函催告之程序，核無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規定之權利濫用情事，申訴廠商上揭主張，亦

屬無據。 

7、據上所述，洽辦機關已於 109 年 4 月 20 日發函通

知申訴廠商等 3 家公司取消繼受資格，亦即解除雙

方之繼受補充契約，洵堪認定。 

（二）退步言之，縱申訴廠商遲延提出補充契約書，無礙於該

補充契約書之簽訂，惟申訴廠商並未依補充契約及原

工程投標須知所定最後期限繳納履約保證金，洽辦機

關因而解除繼受補充契約，應屬有據： 

1、縱 109 年 3月 18 日原工程第 119 次工務會議紀錄並

非誤植，且洽辦機關於當時對於申訴廠商遲延至同

年月 17日始提出補充契約書乙節，有仍予寬認兩造

已於 109 年 3 月 13 日簽訂補充契約書之意思，惟依

洽辦機關與申訴廠商等 3 家公司間簽訂之繼受補充

契約書第 4條第 2 款第 1目之 2規定：「乙方（即申

訴廠商等 3 家公司）應於簽約後 7 日內繳交本工程

繼受承攬金額 10%之履約保證金。」且依原工程之

投標須知第 2條第 17 款第 2 目規定意旨，逾履約保

證金繳納期限 15日而仍未繳妥者，洽辦機關即得解

除、終止雙方間之繼受補充契約（此有申訴廠商提

出之原工程繼受補充契約書、原工程第 120 次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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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第五、（四）點可稽），而本件補充契約書

係於 109 年 3 月 13 日簽訂，履約保證金之繳納期限

應係同年 3 月 20 日，又加計 15 日並考慮當年 4 月

4、5日為休假日，申訴廠商等 3家公司至遲應於 109

年 4 月 6 日完成繳納履約保證金，否則洽辦機關即

得依上開規定解除或終止雙方間之繼受補充契約。 

2、經查，申訴廠商雖以 109年 4月 1 日函文檢附 1,000

萬元整之不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用以向洽辦機關提

出以繳納履約保證金（此有申訴廠商 109 年 4 月 1

日○○字第 1090401-1 號函說明三，以及該函附件 4

可稽），惟洽辦機關收受上開函文之日期為 109 年 4

月 7 日，業已逾越上開原工程投標須知所規定之最

後繳納期限即同年 4 月 6 日，是以，洽辦機關依上

開原工程投標須知之規定，於 109年 4 月 20日發函

通知申訴廠商等 3 家公司取消繼受資格，亦即解除

雙方之繼受補充契約，即屬有據。 

（三）洽辦機關已依原工程契約約定終止契約，並已取消申訴

廠商等 3 家公司之繼受資格，復未與申訴廠商等 3 家

公司完成補充契約書之簽訂，該機關與原工程採購案

之共同投標廠商間之原工程契約關係已不存在： 

1、經查，於辦理原工程契約繼受之前，原工程已因共

同投標廠商之啟○公司自 108年 9月 25日起陷於財

務困難，而自同年 10月 16日起延誤工程進度達 10%

以上，此有洽辦機關 108 年 10 月 16 日○○○○字

第 1081924351 號函及同年 10 月 8 日原工程工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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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紀錄可稽；上述情形經洽辦機關發函請求共同投

標廠商改善而逾 10 日以上未為改善，該機關爰依原

工程契約第 20條第 1 款第 5、11目約定，於 109年

4 月 29 日發函通知共同投標廠商勇○公司、啟○公

司及益○公司終止契約，此亦有洽辦機關 109 年 4

月 29 日○○○○字第 1090763331號函可稽。 

2、申訴廠商對於上揭情事，並不否認；且洽辦機關已

於 109年 4月 20日發函取消申訴廠商等 3家公司之

繼受資格，申訴廠商等 3 家公司亦無與洽辦機關完

成補充契約書之簽訂，業如前述，是申訴廠商並未

因簽訂補充契約書而成為原工程契約之一方當事

人，洽辦機關未將上開 109 年 4 月 29 日終止契約函

文寄予申訴廠商，不構成未合法送達之情形；又於

本件申訴審議期間，申訴廠商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

明洽辦機關發函終止原工程契約有何違法情形，是

洽辦機關以 109年 4月 29日發函通知原工程承攬契

約之當事人勇○公司、啟○公司及益○公司等共同

投標廠商終止契約，已生終止契約效果，堪以認定。 

3、基上所述，原工程契約業經洽辦機關於 109 年 4 月

29 日發函通知共同投標廠商終止契約在案，該機關

與共同投標廠商間之原工程契約關係已不存在，申

訴廠商主張洽辦機關終止上開契約不合法，原工程

承攬契約繼續存在云云，顯難憑採。 

（四）況且，洽辦機關既已於 109 年 4 月 20 日發函取消申訴

廠商等 3 家公司之繼受資格，即解除雙方之繼受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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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原工程契約亦經洽辦機關於 109 年 4月 29日發

函通知共同投標廠商終止契約，是以，縱本府申訴會

撤銷原異議處理結果及系爭採購案之招標公告，停止

該採購案之開標、審標程序，亦對申訴廠商之權利及

利益不生任何影響。 

（五）此外，申訴廠商迄至本件申訴審議終結，從未舉證說明

申訴廠商就系爭採購案之招標行為有何其他違法情

事，是堪認申訴廠商請求停止系爭採購案之招標、開

標及審標程序，應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招標機關就系爭採購案為招標公告，續行辦理招

標、開標及審標等公開招標程序，並無違法，異議處理結果

自屬適法，亦應維持。至兩造其餘主張，均不影響前揭判斷

結果，爰不逐一論究。 

六、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爰依本法第 82 條第 1項前段

規定，判斷如主文。 

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純敬 

委    員 王伯儉 

委    員 江獻琛 

委    員 吳從周   

委    員 李永裕 

委    員 李滄涵 

委    員 林佳穎 

委    員 孟繁宏 

委    員 徐則鈺 

委    員 高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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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張琬萍 

委    員 張樹萱 

委    員 黃  立 

委    員 蔡榮根 

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申訴廠商不服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

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提起行政訴訟。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2 月 8 日 


